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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北京中建顾问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河南省标准化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北京中建顾问有限公司、河南省源丰工程技术有限公司、XXXXXX。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刘书旗、刘书峰、赵立敬、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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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文件的发布机构提请注意，声明符合本文件时，可能涉及到一种真空管束干燥机相关的的专利

的使用。

本文件的发布机构对于该专利的真实性、有效性和范围无任何立场。

该专利持有人已向本文件的发布机构承诺，他愿意同任何申请人在合理且无歧视的条款和条件下，

就专利授权许可进行谈判。该专利持有人的声明已在本文件的发布机构备案。相关信息可以通过以

下联系方式获得：

专利持有人姓名：刘书旗，地址：河南省平顶山市舞钢市庙街乡人头山村刘庄236。

请注意除上述专利外，本文件的某些内容仍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

任。”



T/HAS XXXX—XXXX

1

管道直饮水矿化设备

1 范围

文件规定了管道直饮水矿化设备（以下简称“设备”）的分类和型号、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

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管道直饮水矿化设备。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1227 精密压力表

GB 4706.1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853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饮用天然矿泉水

GB/T 9969 工业产品使用说明书 总则

GB/T 13306 标牌

GB/T 13384 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GB/T 13803.2 木质净水用活性炭

GB 16798 食品机械安全卫生

GB/T 17219 生活饮用水输配水设备及防护材料的安全性评价标准

GB/T 19258 紫外线杀菌灯

GB/T 23105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动水泵

GB/T 30565 无损检测 涡流检测 总则

GB 50236 现场设备、工业管道焊接工程施工规范

CJ/T 176 超滤水处理设备

QB/T 4100-2010 饮水机专用净水器

DB43/T 786-2013 饲料级 麦饭石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麦饭石

麦饭石是一类具有不同风化蚀变程度的中酸性层状天然硅铝酸盐矿石，一般为块状或土状，具有中

粗粒斑状结构，因其外形颇似一团大麦饭而得名，呈土黄或青灰色。含钾、钠、钙、镁、铁、锌、铜、

锰、锂微量元素和常量元素。

[来源：DB43/T 786-2013，3.1]

矿化

向进水中添加一种或若干种对人体有益矿物质成分的过程。

[来源：QB/T 4100-2010，3.5]

4 分类和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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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设备按型式分为：工业级（代号G）、商用级（代号S）和家庭级（代号J）。

型号

设备型号编制如下：

厂名拼音第一个字母+型式代号+制水量（T/h或L/h）

如：ABC公司生产的家庭级，每小时制水 6 吨的设备型号为：ABC-J-6T/h。

5 技术要求

基本要求

基本要求符合表1的规定。

表 1 基本要求

项目 工业级（G） 商用级（代号S） 家庭级（代号J）

环境温度 5℃～40℃

相对湿度 (25℃时) 不大于90%

进水水温 5℃～40℃

进水水压 0.1 MPa～0.3 MPa

输入电源 AC 200V～240V，50Hz

进水水质 符合GB 5749 的规定

注：设备超出以上运行条件时，由用户与制造商协商解决。

外观

5.2.1 产品外观整齐，显示屏、开关、指示灯、铭牌等安装端正，文字和图案清晰、准确。

5.2.2 产品表面颜色均匀、整洁，且无无明显的划痕、起泡、裂纹、漏漆、剥落等现象。

5.2.3 各设备的显示屏表面应无明显的伤痕、划痕等缺陷。

结构

设备主要由紫外线杀菌灯、多介质预处理罐、二级过滤罐、矿化生成反应堆、精密过滤器、超滤过

滤器、二次紫外线杀菌灯等部分组成。

矿化生成反应堆结构示意图见图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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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矿化生成反应堆结构示意图

材料

5.4.1 设备所用的材料符合 GB 16798 的要求。用于组装处理器的材料和直接与饮水接触的成型部件及

过滤材料应符合 GB/T 17219 的要求。

5.4.2 多介质预处理罐应采用食品级不锈钢 304 材料，滤料为麦饭石，粒度为 2 目～4目。

5.4.3 二级过滤罐应采用食品级不锈钢 304 材料，滤料符合 GB/T 13803.2 的要求。

5.4.4 离子交换（树脂）处理罐应采用食品级不锈钢 304 材料，滤料为阳离子树脂。

5.4.5 精密过滤器应采用食品级不锈钢 304 材料，滤芯 5μm 和 1μm。

5.4.6 超滤过滤器应食品级不锈钢 304 材料，符合 CJ/T 176 的要求。

5.4.7 矿化生成反应堆应采用食品级不锈钢 304 材料，矿石应符合填充标准和洁净度标准。

5.4.8 设备筒体应做表面氧化处理。

5.4.9 集成框架应采用不锈钢材料。

零部件

5.5.1 电动水泵应符合 GB/T 23105 的要求。（当原水压力低或不稳定时选配）

5.5.2 紫外线杀菌灯应符合 GB/T 19258 的要求。

5.5.3 压力表应符合 GB/T 1227 的要求。

装配

5.6.1 设备的控制和调节机构应灵活可靠，紧固部件牢固无松动。

5.6.2 结合缝平滑，紧固件不应松动，整体装配牢固可靠。

5.6.3 开关、按键、旋钮的操作应灵活可靠，

5.6.4 零部件的拆卸和安装应简单方便。

5.6.5 在产品接触表面上粘接的橡胶件、塑料管件等应连续粘接，保证在正常工作条件下不脱落。

5.6.6 零部件及螺栓、螺母等紧固件应可靠牢固，防止松动，不应因震动而脱落。

5.6.7 焊缝不应有烧穿、咬边、夹渣、焊瘤等，焊缝的纵向、横向及构件金属上不应有裂纹，连续焊

缝不应间断，鳞状波纹形成应均匀。

5.6.8 铆钉连接和螺栓连接应采用高强度螺栓连接的构件，连接表面应清除灰尘、油漆、油迹和锈蚀，

连接螺栓宜采用力矩扳手或专用工具，按设计技术要求拧紧。

密封性

5.7.1 未进行通水工作时，对承受供水管网压力的部分，在 0.6 MPa 的静止水压条件下，进行连续 30

min 密封性测试，各水流通路及连接处无水滴渗出。

5.7.2 未进行通水工作时，对不承受供水管网压力的部分，在 0.3 MPa 的静止水压条件下，进行连续

30 min 密封性测试，各水流通路及连接处无水滴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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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

5.8.1 出水水质基本要求

符合 GB 5749 的规定。

5.8.2 出水氢原子含量

≥7 ppm。

5.8.3 出水的 pH 值

7.3～8.5。

5.8.4 出水氧化还原电位（OPR）值

≤-700mv。

5.8.5 出水小分子团

出水核磁氧谱半峰宽大于50。

安全

安全性应符合GB/T 4706.1的要求。

6 试验方法

外观和结构

目视检查，应符合5.2和5.3的要求。

装配

目视检查，手动试验各开关、按键、旋钮，应符合5.6的要求。焊接按GB 50236和GB/T 30565的要

求。

密封性

接通电源及水源，使设备处于正常工作状态，加压至0.6 MPa，仔细观察设备各连接处是否有渗漏

现象，试验持续时间为30 min。结果应符合5.7的要求。

出水水质基本要求

按照GB 5749的规定。

出水氢原子含量

用气相色谱法测量，结果应符合5.8.2的要求。

出水的 pH 值

用量程0～14、测量精度≤0.1pH值的酸度计检测，pH值应符合5.8.3的要求。(型式检验用此方法，

其他检验均用pH试剂检测。)

出水氧化还原电位（OPR）值

用量程0～士1400mv、测量精度＜0.5(读数)的氧化还原电位检测计检测，ORP值应符合5.8.4的要求。

出水小分子团

用氧十七的核磁共振法测量共振幅宽，结果应符合5.8.5的要求。

安全

按照GB/T 4706.1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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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检验规则

检验分类

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出厂检验

7.2.1 出厂检验应为逐台检验，检验合格并附合格证后方可出厂。

7.2.2 出厂检验的项目：外观、结构、性能、安全。

型式检验

7.3.1 检验时机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投产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时；

b) 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 产品长期停产后，恢复生产时；

d)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e) 行业主管部门、国家或行业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要求时。

7.3.2 检验项目

第5章的所有内容。

7.3.3 抽样

应从出厂检验合格的样品中随机抽取合适的数量进行检验。

7.3.4 判定规则

当检验项目均符合本文件要求时判定该检验样品为合格，若有不合格的项目，允许重新加倍抽样，

其不合格项目重新进行检验，若仍不合格，则判定为型式检验不合格。

8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标志

8.1.1 产品标志

产品的标牌应符合GB/T 13306的规定，并固定在明显的位置。

产品标志应标明以下内容：

a) 产品名称；

b) 产品型号；

c) 主要技术参数；

d) 生产单位；

e) 生产日期；

f) 安全标志；

g) 执行标准号。

8.1.2 包装标志

产品包装箱上应有以下标志：

a) 生产单位；

b) 包装箱尺寸；

c) 包装箱重量；

d) 产品名称；

e) 产品型号；

f) 执行标准号；

g) “防潮”、“向上”、“小心轻放”、“禁止翻滚”、“由此吊起”等符合 GB/T 191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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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

8.2.1 包装应符合 GB/T 13384 的要求。

8.2.2 包装箱内应有装箱单、产品使用说明书、产品合格证、必要的随机备件及工具等，说明书应符

合 GB/T 9969 的要求。

运输

产品在运输过程中应防止剧烈冲击、振动、曝晒和雨淋。不应与挥发性溶剂及腐蚀性物品混运。

贮存

产品及零部件应贮存在通风良好的库房内，贮存时应严防受潮及日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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